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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衛生局 

115年「堅穀好食力 一鍋暖心意」 

電鍋料理競賽活動簡章 

一、活動目的 

    依據內政部 114 年 10月統計，本縣 65歲以上人口比率已達 21.65%，即每

5人就有 1人為 65歲以上長者。隨著本縣高齡化人口持續增加，如何提升長者

營養，讓其「吃得下、吃得夠、吃得對、吃得巧」，已成為推動健康老化的重

要課題。根據本縣 114 年長者飲食調查結果，未能每日攝取「全榖及未精製雜 

糧類」及「堅果種子類」的長者比例雖較往年下降，仍高達 77.25%及 72.75%。

顯示長者日常飲食中精製澱粉攝取量偏高，且缺乏足量膳食纖維與優質油脂來

源，將提升肌少症、衰弱及慢性疾病等風險。 

    為提升長者對「全榖及未精製雜糧類」及「堅果種子類」的認識與接受

度，並預防肌少症發生，本局規劃辦理以前 2 類食物為主軸，並搭配蛋白質食

物(如:豆魚蛋肉類、乳品類)，同時結合「質地調整飲食技巧」之「長者電鍋

料理競賽」活動，以最普及且容易、安全操作之電鍋烹調方式，推廣長者易於

實踐之健康飲食模式。本案擬委託專業廠商辦理活動規劃、招募、行銷宣傳、

競賽執行及成果產出，透過多元且專業行銷推廣與競賽獎勵機制，鼓勵各鄉鎮

市之長者參與，培養均衡飲食觀念、質地調整之能力與社區互動，打造健康友

善的生活環境，雲林健康上場！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雲林縣衛生局 

(二)承辦單位：惟信行銷有限公司 

三、參賽資格及組隊方式 

(一)需設籍雲林縣。 

(二)每隊參賽者中，至少1位年滿65歲的長者。 

(三)每隊參賽人數3人，至少有1人為男性。 

(四)賽者不可跨隊重複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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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競賽期程及說明 
 

項目 日期 說明 

報名期間 

即日起至115年6月30日 

(星期二)收件截止 

參賽隊伍需設計一道符合競賽主

題料理。報名資料不符規定者，

將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補件，

請依通知期限至遲於7月7日(星

期二)前完成補件；若補件截止

日前一天尚未補齊者，主辦單位

將進行第二次補件通知。第二次

通知期限至遲於7月14日(星期

二)後仍未補齊資料者，視為自

行棄權。 

 第一階段 

(初賽-書面

評審) 

115年7月13日(星期一)至 

115年7月19日(星期日) 

主辦單位將自參賽作品遴選評分

達 80 分以上之隊伍進入決賽，預 

計於115年7月29日(星期三)公告本局

官方網站及「雲林營養健康上場」

臉書粉絲專頁，並通知入選決賽隊

伍主要聯絡人，如未獲入選恕不通

知。 

 第二階段 

(決賽-現場

料理) 

  

115年8月20日(星期四) 

1. 現場製作報名時設計之料理，由

評審委員進行評分。 

2. 決賽地點暫定於大成商工辦理。 

備註：實際內容依照活動實際公告內容為主，主辦單位得視活動情形調整。 

五、報名資料及方式 

(一)報名需繳交資料： 

1. 報名表(附件1)，需有1位聯絡人簽章。 

2. 參賽作品(附件2)。 

3. 肖像權及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附件3)，每位參賽隊員皆需填寫。 

4.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附件4)，每位參賽隊員皆需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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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方式： 

1. 網路報名：報名資料以掃描電子檔方式寄送至電子信箱：  

vision@vision202020.net，寄出後以電話連繫歐先生，電話：05-

5360499（週一至週五9:00~17:00）確認完成報名。 

2. 紙本報名：報名資料親送或郵寄至惟信行銷有限公司(地址：640 雲林

縣斗六市和平路61號)。如報名者為郵寄須於次日起3個工作日後主動

以電話連繫歐先生，電話：05-5360499（週一至週五9:00~17:00），

確認完成報名。 

(三)有關報名及競賽事宜，請洽惟信行銷有限公司歐先生，電話：05-

5360499（週一至週五 9:00~17:00）。 

六、競賽主題及評分方式 

(一)競賽主題：使用電鍋進行烹調，食材選用以「雲林在地食材」為主，且

以全穀及未精製雜糧類與堅果種子類二大類食物為主軸，搭配豆魚蛋

肉類、蔬菜類及其他類食材如乳品、水果等，並運用「質地調整飲食」

之技巧，製作營養均衡且符合質地調整「容易咬軟質食」之料理。 

mailto:vision@vision202020.net，寄出後以電話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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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分方式： 

1.第一階段-初賽:  

項目 比重(%) 標準 

符合競賽主題

及營養理念 
40% 

1.使用「全穀及未精製雜糧類」與「堅果

種子類」。 

2.使用蛋白質食物(如:豆魚蛋肉類一掌

心、乳品類)。 

3.符合軟質適合長者食用(質地調整-第七

級容易咬軟質食)。 

簡便性 15% 

1.烹煮製備具簡易、方便性。 

2.運用電鍋的蒸、煮、滷、燉等手法，避

免使用電鍋煸、炒。 

料理創意性 15% 
1.新的料理發想與食材搭配。 

2.食材質地調整處理方法與變化 

料理呈現 10% 
1.運用多樣化食材 

2.料理整體顏色豐富、美觀。 

在地食材運用 10% 料理中的食材與雲林在地連結。 

作品完整度 10% 
1.參賽作品之食譜撰寫符合規範及完整性 

2.作法步驟，易理解。 

          2. 第二階段-決賽：  

項目 比重(%) 標準 

營養特性及質

地調整飲食 
40% 

1.運用「全穀及未精製雜糧類」、「堅果

種子類」及蛋白質食物(如:豆魚蛋肉類

一掌心、乳品類)的營養特性。 

2.符合「質地調整飲食-容易咬軟質

食」。 

3.自行增加使用水果類及蔬菜類之食材，

使料理達飲食均衡。 

風味 

(色、香、味) 
20% 

1.色：食材色彩搭配和諧。 

2.香：料理香氣誘人、具層次感，能引起

食慾。 

3.味：料理味道均衡、豐富且能突顯食材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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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比重(%) 標準 

創意性 10% 
運用不同的食材處理手法，進行食材質地

調整。 

實用與推廣性  10% 

1.料理設計、刀工(含食材處理技巧)及食

材搭配需具備實用性， 

2.易於推廣至社區或家庭中。  

衛生安全及環

境整潔 
10% 

1.個人衛生安全，如：應確實手部清潔、

全程配戴手套、口罩與網帽等。 

2.製備衛生安全，如：食材處理、器具清

潔、生熟食用具分開使用等。 

3.考量電器使用安全性及衛生，避免使用

電鍋進行炒、煸等方式烹煮。 

4.料理完成後，工作檯面應確實收拾乾

淨、整理並清用具。 

食材使用與作

品食譜相同性 
5% 

現場實作之料理用食材及調味料，若與作

品食譜所列不同(季節性食材除外)，將酌

以扣分(每項扣1分，最高扣5分)。 

成品外觀 5% 
1.料理外觀完整，符合主題料理的類型。 

2.擺盤簡便且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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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料理規範及注意事項 

(一)須以「電鍋」進行烹調，食材成本控制於800元以內，不得使用其他任

何具加熱、烹調功能之爐具及電器，如：電磁爐、卡式爐、微波爐等；

食材質地調整部分可自行攜帶所需之物理性破壞機器或電器，但不得

具加熱及烹煮功能，違反者將取消比賽資格。 

(二)決賽為現場實作，需自備食材(主辦單位補助食材費800元)並於現場烹

飪製作報名時設計之料理(2人份)，且須製作2盤，1盤為2人份(1盤供評

審試吃及評分、1盤供展示拍攝)，規範如下： 

 

 

 

 

 

 

 

 

 

 

 

 

 

 

 

 

 

 
 

(三)注意事項： 

1. 現場實作料理使用之食材及菜色須與初賽(書面評審)之作品相同，若

有不同者將取消決賽得獎資格。 

2. 報名後不得隨意更換參賽隊員，決賽報到時須出示相關具照片之證件

驗證。 

3. 經檢舉報名不實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賽及得獎資格。 

項目 說明 

 

 

 
食材前處理 

1.須保持食材完整性，食材僅可預先清洗、浸泡及醃製

(須保持食材完整度)，不可分切、去皮、去骨、切割、磨

碎、燙或油炸等前置處理；食材購入時已分切、磨碎等

不在此限(如：里肌肉切片、里肌肉條、絞肉等)。 

2.決賽當天經現場工作人員審核食材前處理不符規定

者，將自總分予以扣分(每一品項扣1分，最高扣5

分)。 

烹飪時間 70分鐘(含擺盤及恢復比賽環境) 

調味料 現場提供基本調味料及物品，詳見八、決賽大會提供調

味料及器具用品，非所列項目由決賽隊伍自備。 器具用品 

 

服裝 

穿著乾淨整齊，包括剪短指甲、避免穿戴手錶等飾品， 

並戴口罩、戴手套(現場提供)、穿圍裙(現場提供)及髮

帽(現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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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決賽大會提供調味料及器具用品 

(一)調味料：沙拉油、葵花油、鹽、砂糖、黑/白胡椒粉、米酒、醬油、

蠔油。 

(二)器具用品：提供每隊物品清單如下 

品項 數量 品項 數量 

工作桌 2張 砧板 生、熟食各1個 

圓形瓷盤 

(成品擺盤用，直徑約31公分) 

 

2個 
 

料理夾 
 

2個 

碗公 2個 食物磅秤 1個 

碗 2個 抹布 2條 

湯勺 大、小各1支 圍裙 3件 

筷子 1雙 髮帽 3個 

飯勺 1個 料理手套 3雙 

備註： 

1. 現場其他設備依實際場地單位所提供項目為準。如需非上列之器具物品

請自行準備。 

2. 比賽需以「電鍋」進行烹調，自備電鍋以2個為上限，因應場地用電需求

不得同時使用，且不得影響他人參賽工作範圍。 

3. 現場所提供之用具與器材，不得帶走及損壞，如有上述情事參照市價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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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活動補助及獎勵 
 

項目 補助及獎勵 

食材補助費 入決賽隊伍可獲得食材補助費，最高上限800元。 

決賽獎項 

獎項名稱 名額 獎金及獎品 

第一名 1隊 商品禮券12,000元及獎狀一張 

第二名 1隊 商品禮券9,000元及獎狀一張 

第三名 1隊 商品禮券6,000元及獎狀一張 

佳作 3隊 商品禮券3,000元及獎狀一張 

團體獎 4隊 精美禮品一份及獎狀一張 

最佳人氣獎 1隊 商品禮券3,000元 
 

⚫ 食材補助費：800元，請提供相符憑證(統一發票/收據及明細)核實後，實報實

銷支付(附件5)。補助金額於比賽結束後各隊派1名代表請領食材補助費/匯款，

發票必須開立執行單位抬頭或統編，抬頭「惟信行銷有限公司」；統編

「45102988」。若未開立，恕不提供食材補助費。 

⚫ 交通補助費：最高1,500元，去回程補助金額統一以「去程票價×2」計算總額。

補助金額於比賽結束後各隊派1名代表至服務台，出示「去程」之車票、發票或

收據正本供工作人員核對，並簽署「勞務報酬單」後領取費用。若現場未能提

供去程之票據憑證，恕不予核發交通補助費用。 

⚫ 當評分遇同分數時，除初賽遴選決賽隊伍不得並列名次增加參賽名額外，決賽

評分時若有並列名次情況，後續排名者非依序遞補，而為空一名次再予排名

(如：兩隊並列第一，則下一名次為第三名)，並列名次之隊伍則一同均分該名

次及空一名次之獎勵項目(如：兩隊並列第一，均分第一、二名次合計之獎

項)。 

⚫ 最佳人氣獎：決賽後將於「雲林營養健康上場」臉書粉絲專頁辦理線上票選並

公告獲獎之隊伍。 

⚫ 進入決賽隊伍數如少於獎項名額，依照成績高低依序頒發；未達得獎門檻者，

該獎項得予以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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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凡中獎價值超過新臺幣1,000元者，獎項將須列
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稅額以獎品市價計算)，中獎價值超過新臺幣20,000元
者，須繳納10%稅金(稅額以獎品市價計算)，並列入中獎人年度所得計算。主辦單
位依法代收中獎稅金，領獎人需先繳納應繳稅額方可領獎；若中獎人未能如期依法
繳納應繳稅額，即視為放棄得獎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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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賽隊伍請詳細閱讀本活動簡章相關規定，凡報名參加者即表示同意

本活動簡章的各項內容規定。 

(二)本須知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將有權修改，並以主辦單位雲林縣衛

生局網站及社區營養推廣中心「雲林營養健康上場」臉書粉絲專頁之

最新公告為準。 

(三)決賽隊伍請於決賽活動正式開始前50分鐘完成報到，核對個人資料及比賽 

    材料檢查，遲到者將不得入場。 
(四)版權說明： 

1. 參賽者或隊伍應同意主辦單位永久且免費利用其獲獎作品的著作財

產權及相關衍生權利，得獎者應同意主辦單位對其獲獎作品進行修改

或重製，並且可以任何形式對外推廣。 

2. 主辦單位有權將比賽現場的錄影、相片紀錄等在媒體上播放、展出， 

參賽者或隊伍同意其肖像在活動宣傳中被使用，相關版權歸主辦單位

所有。 

3. 獲獎推廣事項：主辦單位將針對獲獎之前三名隊伍進行短影音拍攝

製作影片，參賽隊伍須配合相關拍攝行程，以利後續推廣使用。 

      (五)履行個資法第8條告知義務聲明： 

1. 主辦單位取得參賽者或隊伍之個人資料，目的為辦理「堅穀好食力 一鍋

暖心意」電鍋料理比賽活動相關評選之用，其蒐集、處理及利用參賽隊伍

之個人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本次所蒐集參賽隊伍

之個人資料類別如報名表內文所列，利用方式為上網公告、報紙等媒體

公布得獎名單，包括姓名、得獎作品，利用期間為永久，利用地區不限，

對象為主辦單位及主辦單位授權之第三人。 

2. 參賽者或隊伍得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

料，主辦單位將無法受理本件報名。如參賽隊伍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

用或刪除個人資料，致影響參賽資格時視為放棄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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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全穀及未精製雜糧類食材，舉例如下： 

1. 米類、麥類：糙米、紫米、黑米、小米、藜麥、蕎麥、小麥、燕麥粒

及燕麥片等。 

2. 根莖雜糧類：蓮藕、玉米、蓮子、南瓜、栗子、荸薺、地瓜、芋頭、

馬鈴薯、菱角、山藥等。 

3. 乾豆類：紅豆、綠豆、花豆、皇帝豆、紅薏仁及鷹嘴豆等。 

(七)堅果種子類食材，舉例如下：花生、芝麻、腰果、杏仁、開心果、核桃及

南瓜子等。 

(八)質地調整飲食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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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質地調整飲食簡易分類 

(十)質地調整飲食軟硬度檢測 

  
 

       **詳細內容請參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質地調整飲食」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131& 

        pid=11931) 

 

十一、主辦單位保留活動內容調整之權利，詳情以官網公告為準。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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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衛生局 

「堅穀好食力 一鍋暖心意」電鍋簡易料理比賽報名表 

基本資料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聯絡人姓名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參賽者資料（以下欄位務必完全填寫） 

團隊成員 隊員1 隊員2 隊員3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次        年        年        年 

 
戶籍住址 

   

說明： 

1.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115年6月30日（星期二）收件截止，由主辦單位擇優遴選

隊伍進入決賽。 

2. 初賽通過作品，預計在115年7月29日(星期三)雲林縣衛生局網站及社區營養推廣中

心「雲林營養健康上場」臉書粉絲專頁同日公告為準。 

3. 決賽者現場實作內容需與初賽書面審查資料相同。 

4. 決賽當日請參賽者攜帶附相片之證明文件，以備查驗。 

5. 凡報名參加者，即表示同意提供參賽作品及相關資料，作為公開報導或各類展覽進行

成果發表及宣傳活動使用。 

報名聯絡人簽章： 日期：115年 月 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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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衛生局 

「堅穀好食力 一鍋暖心意」電鍋簡易料理比賽

參賽作品 

隊伍名稱  

作品名稱  

在地食材運用並呈現料理特色或故事(限200字) 

 

菜單設計(2人份) 

 

食材/調味料名稱 

 

重量(公克/用量) 

分切規格 

(公分或毫米) 

質地調整飲食 

7級小於3公分 

範例：小米 20公克  

範例：鹽巴 1/2茶匙  

範例：鯛魚 200公克 3公分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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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食材如需前一天浸泡、醃製，請於作法內標註) 
 

 

 

 

 

 

 

 

 

 

 

 

 

 

 

 

 

 

 

 

 
 

 

                                            料理照片 
 

 

 

 

 

 

 

 

 

 

 

 

 

 

 

 

 

 

 

(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提醒：參賽作品如進入決賽，請注意烹調時間(含擺盤及恢復比賽環境)共計7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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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穀好食力 一鍋暖心意」電鍋料理比賽 

肖像權及著作權使用授權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  （下稱甲方） 

 

 

茲就本人參與主辦單位所舉辦之比賽活動文字與作品資料，本人同意以下事 
 

項： 

一、本人授權在本活動中接受主辦單位（下稱乙方）之拍攝有關文字、相片、肖

像、紀錄、錄音、攝影及錄影。因本案訪問拍攝甲方所產生之著作，乙方為

其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 

二、甲方授權同意乙方得將甲方肖像使用於本案中。在保護甲方權益前提下，乙

方對受訪拍攝內容得視實際需要予以編輯、刪節或為其他必要之修改；並得

永久在國內外、不限次數公開播送、公開傳輸於各活動及媒體平台。 

本人瞭解並同意上述授權。 

 
立同意書人：（請親自簽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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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穀好食力 一鍋暖心意」電鍋料理比賽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同意書為「堅穀好食力 一鍋暖心意」電鍋料理比賽活動主辦單位（以下簡

稱主辦單位），目的為辦理活動相關評選之用，其蒐集、處理及利用參賽隊伍之個人

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 

一、 主辦單位本次所蒐集參賽隊伍之個人資料類別如報名表內文所列，利用方

式為上網公告、報紙等媒體公布得獎名單，包括姓名、得獎作品，利用期間為

永久，利用地區不限，對象為主辦單位及主辦單位授權之第三人。 

二、 請於報名參賽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若個人資料有

任何異動，請主動向主辦單位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最新及完整。 

三、 主辦單位會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傳真、電子

信箱、地址等。 

四、 您可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主辦單位將

無法受理本件報名。如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致影響參

賽資格時視為放棄參賽資格，主辦單位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此致 
 

雲林縣衛生局 
 

立同意書人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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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穀好食力 一鍋暖心意」電鍋料理比賽 

食材補助費 請領單 
 

 

隊伍名稱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 
 

請領憑證(統一發票/收據及明細)，請浮貼 

 

註：食材補助費上限：800元，請提供相符憑證(統一發票/收據及明細)核實後，實報實銷支付。

補助金額於比賽結束後各隊派1名代表請領食材補助費/匯款，發票必須開立執行單位抬頭或統

編，抬頭「惟信行銷有限公司」；統編「45102988」。若未開立，恕不提供食材補助費。 

附件 5 


